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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战术导弹整体钻地战斗部威力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地战术导弹整体钻地战斗部的威力试验要求、试验项目、试验目的、技术状态、试

验程序和结果评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地地战术导弹整体钻地战斗部（以下简称战斗部）研制、鉴定和批产阶段所进行的地

面威力试验，也适用于整体侵彻爆破战斗部研制、鉴定和批产阶段所进行的地面威力试验。其它非地地

战术导弹整体侵彻类战斗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QJ 3198－2004 航天火工装置安全技术要求 

QJ 20302－2014 地地战术导弹整体爆破战斗部威力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钻地战斗部 kinetic energy penetrator 
依靠自身动能侵彻进入地下或地面坚固目标内部爆炸并破坏目标的战斗部。 

4 一般要求 

4.1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均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a) 天候：无雷电，以及无影响试验的降雨、雪、雾等； 

b) 温度：-20℃～40℃； 
c) 风速：不大于 8m/s。 

4.2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要求如下： 

a) 优先选用国家、部队或工厂专用的试验靶场； 

b) 应具备满足试验安全要求的距离、防护等条件； 

c) 应有满足试验产品运输要求的交通条件； 

d) 应有静电释放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大于 10Ω； 

e) 应具备测试所需的电源等各项保障条件。 

4.3 试验件 

试验件应符合技术文件的要求，配套齐全，产品质量合格并有质量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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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试验靶 

试验用靶的结构、尺寸、强度等特性参数按照相关技术文件执行，试验时按要求对靶进行布置和固

定。 

4.5 试验仪器和设备 
试验仪器和设备一般要求如下： 

a) 试验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b) 试验测试仪器设备的精度应不低于试验要求允差的四分之一。 

4.6 参试人员 

参试人员一般要求如下： 

a) 主要参试人员应掌握本标准及相关标准，熟悉试验件状态、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的操作规程； 
b) 火工、起吊等特种岗位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4.7 试验安全 

试验安全要求如下： 

a) 试验应制定安全预案；  

b) 试验应设专职技安员，对试验全过程的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作记录，在安全方面对试验
工作有否决权； 

c) 试验用火工装置的安全要求应按照 QJ 3198－2004中第 6章的规定执行； 

d) 火工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静电工作服，佩戴防静电手环，操作前应释放人体静电； 

e) 试验用战斗部应可靠接地； 

f) 起爆器钥匙应由起爆人员随身携带。 

4.8 试验文件及多媒体记录 

4.8.1 试验前文件 

试验前应具有试验大纲、安全预案、参试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可编制实施细则、试验操作规

程等文件。 

4.8.2 试验后文件 

试验后应形成试验结果分析报告、试验原始记录、试验测试报告、多媒体记录等文件。 

试验结果分析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目的； 
b) 试验技术状态； 

c) 试验方案； 

d) 试验结果与分析； 

e) 试验结论。 

4.8.3 多媒体记录 

试验过程一般要求进行多媒体记录。 

4.9 试验准备与实施 

试验准备与实施过程要求如下： 

a) 检查试验设备、试验件技术状态、试验条件、靶场布置； 

b) 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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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据试验大纲要求实施试验； 

d) 试验结果记录和分析。 

4.10 试验中断 

在试验过程中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应中断试验，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试验： 
a) 试验安全条件不满足要求时； 

b) 试验环境条件不满足要求时； 

c) 主要参试产品或设备损坏时； 

d) 其他影响试验进行的异常情况。 

5 试验项目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项目见表 1。 

表 1 试验项目及战斗部技术状态 

适用阶段 序 
号 

试验项目名称 战斗部技术状态 章条号 
研制 鉴定 批产 

1 目标介质中静爆威力试验 全装药战斗部，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 6 ● ○ ○ 

2 空中静爆威力试验 全装药战斗部，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 7 ● ○ ○ 

3 侵彻能力试验 惰性装药战斗部或全装药战斗部，改装引信 8 ● ○ ○ 

4 动态威力试验 全装药战斗部，全备引信(可改装) 9 ● ○ ○ 

    注：“●”必做；“○”选做。 

6 目标介质中静爆威力试验 

6.1 试验目的 

考核静态条件下战斗部在目标介质（如机场跑道、坚固工事）中爆炸时的毁伤威力。 

6.2 战斗部技术状态 

 产品技术状态见表 1。如采用电雷管起爆，应优先选用钝感电雷管（如 42号电雷管），雷管数量一

般不少于两个。 

6.3 试验条件和要求 

在目标介质中预留或钻制战斗部放置孔，孔的深度和角度应根据战斗部在不同落速、落角条件下的

侵彻弹道和炸点深度的期望值确定，孔径一般不大于战斗部最大弹径 1.1倍。 

6.4 试验仪器、设备 

试验仪器、设备及要求如下： 

a) 起爆器：一般采用电容式起爆器，输出电压不小于 800V，负载电阻不小于 100Ω； 

b) 火工品测试仪：测量电流不大于 30mA或最大不发火电流的 10%，取两者中较小者； 
c) 刻度尺或专用量具。 

6.5 试验程序 

试验按如下步骤实施： 

a) 检查战斗部、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以及试验靶上战斗部放置孔的技术状态； 

b) 布设起爆线路并测试检查，正常后进行短路保护； 

c) 除必要的安装人员外，其余人员撤离现场，进行安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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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战斗部上安装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并进行短路保护； 

e) 将战斗部置入试验靶放置孔内； 

f) 将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与起爆线路连接； 

g) 除起爆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现场；  
h) 起爆人员解除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的短路保护，撤离至掩体内； 

i) 起爆前的安全检查； 

j) 起爆； 

k) 观察试验现象，确定破坏区域并测量相关参数。 

6.6 数据处理 

6.6.1 机场跑道靶 

根据介质表面破坏特征点之间的距离，按附录 A计算得到战斗部对目标介质表面的破坏面积。 

6.6.2 坚固工事靶 

数据处理要求如下： 

a) 统计目标介质上的裂纹数量及分布； 

b) 统计崩落介质的数量及分布； 

c) 计算爆炸坑面积和体积。 
6.7 试验结果评定 

依据试验大纲要求和数据处理结果对战斗部静态条件下的毁伤威力进行评定。评定内容一般为破坏

面积。 

7 空中静爆威力试验 

7.1 试验目的 

空中静爆威力试验目的如下： 

a) 考核静态条件下战斗部爆炸的冲击波毁伤威力； 

b) 获取静态条件下战斗部爆炸的破片杀伤威力数据。 

7.2 战斗部技术状态 

同 6.2。 

7.3 试验条件和要求 

7.3.1 试验场地布设要求 
试验场地一般按图 1布置。一般将战斗部固定在木支架上进行试验，根据具体要求战斗部可水平放

置或按规定角度放置，并按要求确定战斗部质心距离地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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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心； 2—自由场压力传感器； 3—地面压力传感器； 4—破片杀伤威力靶板 

图 1 空中静爆威力试验场地布置示意图 

7.3.2 冲击波超压测试系统要求 

冲击波超压可采用地面传感器或自由场传感器进行测试。 

7.3.3 地面传感器布设 

冲击波超压一般采用在地面布设压力传感器的方法进行测试，在技术指标要求的距离处进行压力传

感器的布设，一般同一距离处布置传感器不少于三个，安装时传感器敏感面应保证与地面齐平，同时为

获取冲击波超压随距离的衰减规律，在其他不少于三个不同的测试距离布置适量的传感器。 

7.3.4 自由场传感器布设 

为直接获取自由场冲击波超压，可采用在空中布置压力传感器进行测试，自由场压力传感器通过支

架固定，支架应具有一定的刚度，保证传感器安装牢固，其安装高度应避免马赫反射的影响，传感器的

敏感面与冲击波传播方向平行，测量入射压力。 

7.3.5 测试系统标定 

试验前，传感器应在实验室进行灵敏度标定。在试验现场采用 TNT药柱对测试系统（包括传感器、

电缆、放大器、记录仪等）进行联试，标定后至试验前保证测试系统状态不变。 

7.3.6 安全防护要求 

测试电缆要求进行防护，测试仪器应放置在位于安全距离的掩体内，安全距离应综合考虑冲击波和

破片等的影响。 

7.3.7 破片杀伤威力靶板布设要求 

破片杀伤威力靶板布设要求如下： 

a) 在布设靶板时，应防止前面的靶板挡住后面的靶板； 

b) 靶距布设距离适当，应保证有一定的穿靶破片数量。 

7.4 试验仪器和设备 

试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及要求按 QJ 20302－2014中 5.6执行。 

7.5 试验程序 

试验按如下步骤实施： 

a) 确定爆心，在距爆心不同距离处布置地面压力传感器或自由场传感器，测量各传感器与爆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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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作好记录； 

b) 冲击波超压测试系统联试； 

c) 在距爆心不同距离处布置破片杀伤威力靶板； 

d) 布设并检查起爆线路，确认线路正常后进行短路保护； 
e) 除必要的安装人员外，其余人员撤离现场，进行安全警戒； 

f) 在战斗部上安装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并进行短路保护； 

g) 将战斗部放置于木支架上，在战斗部上布设测试系统触发线； 

h) 将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与起爆线路连接； 

i) 除起爆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现场；  

j) 起爆人员解除改装引信或起爆装置的短路保护，撤离至掩体内； 

k) 起爆前的安全检查； 

l) 起爆； 

m) 对爆炸后现场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n) 记录冲击波超压测试数据； 

o) 记录破片杀伤威力靶板上穿透和嵌入的破片数。 

7.6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要求如下： 

a) 将不同距离处的超压峰值绘制成超压—距离曲线； 

b) 对不同距离处的超压—时间曲线进行积分得到不同距离处的冲量值； 

c) 统计破片杀伤威力靶板上的破片数量和分布。 

7.7 试验结果评定 

依据试验大纲要求和数据处理结果对战斗部静态条件下的毁伤威力进行评定。评定内容一般包括：

爆炸完全性、规定距离处的冲击波超压。 

8 侵彻能力试验 

8.1 试验目的 

考核战斗部对试验靶（如坚固工事、建筑物）的侵彻能力。 

8.2 战斗部技术状态 

战斗部技术状态见表 1。 

8.3 试验条件和要求 

试验条件和要求如下： 

a) 战斗部着速和着角的选取按照最小侵彻能力的弹道参数确定，着速误差一般不超过设定速度的
±5%； 

b) 战斗部飞行稳定，着靶攻角一般不大于 3°； 

c) 应尽量减少战斗部侵靶附加质量。 

8.4 试验仪器和设备 

试验仪器和设备一般包括： 

a) 发射装置：滑膛炮、平衡炮或火箭橇； 

b) 测试设备：高速运动分析仪、测速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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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刻度尺。 

8.5 试验程序 

试验按如下步骤实施： 

a) 检查参试战斗部的技术状态； 
b) 试验靶安装到位； 

c) 发射装置检查调试； 

d) 布置测试设备并进行系统联试； 

e) 布设点火线路并测试检查，正常后进行短路保护； 

f) 战斗部装入炮膛，或与火箭橇进行装配； 

g) 除必要的安装人员外，其余人员撤离现场，进行安全警戒； 

h) 发射装置准备； 

i) 除点火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现场； 

j) 点火线路接通，点火人员撤离至掩体内； 

k) 点火前的安全检查； 

l) 点火发射； 

m) 数据存储； 
n) 观察试验后现场情况并记录。 

8.6 数据处理 

采用高速运动分析仪处理得到战斗部的着速、攻角，并测量战斗部的侵彻深度或穿透层数。 

8.7 试验结果评定 

依据试验大纲要求和数据处理结果对战斗部的侵彻能力进行评定。评定内容一般为侵彻深度或穿透

层数。 

9 动态威力试验 

9.1 试验目的 

动态威力试验目的如下： 

a) 考核引信炸点控制功能； 

b) 考核动态条件下引信和装药的传爆接口匹配性； 

c) 考核动态条件下战斗部的毁伤威力。 
9.2 战斗部技术状态 

产品技术状态见表 1。为避免火箭橇轨道环境造成引信误触发，允许引信设置轨道闭锁，出轨道前

解除闭锁。 

9.3 试验条件和要求 

9.3.1 试验场地布设 

试验场地一般按图 2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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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橇车及发动机；2—战斗部；3—轨道；4—加电网；5—水刹装置；6—拦截钢锭；7—混凝土平台； 

8—试验靶；9—理论炸点；10—破片杀伤威力靶板；11—地面压力传感器；12—高速运动分析仪 

图 2 动态威力试验场地布置示意图 

9.3.2 着靶条件和要求 

着靶条件和要求如下： 

a) 战斗部着速和着角一般按照总体要求的标准弹道确定，着速误差一般不超过设定速度的±5%； 

b) 战斗部飞行稳定，着靶攻角一般不大于 3°。 

9.3.3 冲击波超压测试系统要求 

冲击波超压一般采用在地面布设压力传感器的方法进行测试，在技术指标要求的距离处进行压力传

感器的布设，一般同一距离处布置传感器不小于两个，安装时传感器敏感面应保证与地面齐平，同时为

获取冲击波超压随距离的衰减规律，在其它不少于三个不同的测试距离布置适量的传感器。 

试验前，传感器应在实验室进行灵敏度标定。在试验现场采用 TNT药柱对测试系统（包括传感器、

电缆、放大器、记录仪等）进行联试，标定后至试验前保证测试系统状态不变。 

9.3.4 破片杀伤威力靶板布设要求 

破片杀伤威力靶板布设要求如下： 

a) 在布设靶板时，应防止前面的靶板挡住后面的靶板； 

b) 靶距布设距离适当，应保证有一定的穿靶破片数量。 
9.4 试验仪器和设备  

试验超压测试用的仪器、设备及要求同 7.4，另外还需如下设备： 

a) 发射装置，一般采用火箭橇； 

b) 高速运动分析仪、测速系统等。 

9.5 试验程序 

发射装置采用火箭橇时，试验按如下步骤实施：  

a) 检查参试产品的技术状态； 

b) 试验靶安装到位；  

c) 火箭橇检查调试，战斗部与火箭橇试装配； 

d) 火箭橇从轨道末端缓慢拉（推）至发射点； 

e) 在轨道末端布设水刹装置、加电网、碰撞钢锭等； 

f) 布置测试设备并进行系统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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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确定理论炸点，在距理论炸点不同距离处布置压力传感器； 

h) 测量传感器与理论炸点的相互位置，作好记录； 

i) 冲击波超压测试系统联试； 

j) 在距离理论炸点不同距离处布置破片杀伤威力靶板； 
k) 布设点火线路并测试检查，正常后进行短路保护； 

l) 战斗部与火箭橇进行装配； 

m) 除必要的安装人员外，其余人员撤离现场，进行安全警戒； 

n) 火箭橇发动机吊装； 

o) 按要求解除引信保险； 

p) 除点火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现场； 

q) 点火线路接通，点火人员撤离至掩体内； 

r) 点火前的安全检查； 

s) 点火发射； 

t) 数据存储； 

u) 观察试验后现场情况并记录； 

v) 记录冲击波超压测试数据，并根据实际炸点修正得到各传感器测点与爆心之间的实际距离； 
w) 记录靶板上穿透和嵌入的破片数。 

9.6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要求如下： 

a) 采用高速运动分析仪处理得到战斗部的着速、攻角及出靶速度、攻角； 

b) 采用高速运动分析仪处理得到炸点实际位置； 

c) 将不同距离处的超压峰值绘制成超压—距离曲线； 

d) 对不同距离处的超压—时间曲线进行积分得到不同距离处的冲量值； 

e) 统计破片杀伤威力靶板上的破片数量和分布； 

f) 统计试验靶毁伤情况。 

9.7 试验结果评定 

依据试验大纲要求和数据处理结果对引信炸点控制功能、引信和装药的传爆接口匹配性和动态毁伤

威力进行评定。评定内容一般包括：炸点位置、装药爆炸完全性、规定距离处的冲击波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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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战斗部破坏面积测量方法 

A.1 破坏面积 

破坏面积为战斗部爆炸破坏的区域，包括破碎、隆起、错位和裂纹达到破坏指标要求的区域。 

A.2 破坏区域的确定 

破坏区域由破碎、隆起、错位、径向裂纹、环向裂纹等五种形式构成，根据具体破坏情况，确定不

少于八个破坏区边缘特征点，其确定方法为： 

a) 破碎，在破碎区外边界上选特征点； 

b) 隆起，测得与靶平面相对高度差达到指标要求的隆起处为特征点； 

c) 错位，用直尺等工具测得相对高度差达到指标要求的错位处为特征点； 
d) 径向裂纹，用直尺等工具测得宽度达到指标要求的裂纹处为特征点； 

e) 环向裂纹，在环向裂纹外边界上选特征点。 

由特征点作出外包络线，要求包络线为凸边形，包络线内的区域即为破坏区域。 

A.3 破坏面积测量与计算 

 破坏面积测量方法如下： 

a) 将所有的特征点按顺序编号，记为 1，2，……，n； 

b) 以特征点 1 作为基准点，将其他特征点 2，3，……，n 按顺序与特征点 1 组成三角形 123，

134，……，1(n-1)n，如图 A.1所示： 
 

n-1 

1 
6 

5 

4 
3 

2 

 

图 A.1 破坏区域三角形划分示意图 

c) 测量基点与各特征点以及各相邻特征点之间的距离，计算各三角形面积并相加，所得多边形面
积即为战斗部的破坏面积。三角形的面积计算见公式（A.1），破坏面积 S的计算见公式（A.2）： 

  ))()()((
4
1 acbcbacbacbaSi −++−−+++=  ……………………（A.1） 

∑
=

=
k

i
iSS

1
 …………………………………………（A.2） 

    式中： 

iS  ——三角形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2）； 

a、b、c——三边长度的数值，单位为米（m）； 

k  ——确定破坏区域的三角形总数； 

S  ——破坏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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